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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牛头条

康师傅绿茶“再来1瓶”无法兑换？
网友：跑了好多门店兑换，处处“碰壁”

学员练车遇车祸受伤陷救治困境
主责货车司机、次责教练都不出钱了；驾校：开的不是驾校车，不承担责任

这段时间，有多地网友在社
交平台发帖反映，称康师傅绿茶
“再来1瓶”无法在门店兑换。

“中奖了，还是很开心的，结
果跑了好几家门店，没有一家店
铺说接到兑奖通知，处处‘碰
壁’。”有网友发帖吐槽称，中了康
师傅绿茶“再来1瓶”，七天之内
必须兑换，看了一下周围可兑换
门店还挺多，后来就随便找了一
家近的兑换点，结果人家说不知
道有这个活动，让去另外一家。
转了一圈去了好几家，每家都有

借口，什么自家没有绿茶，什么业
务员没说等等。“从小程序上看周
边兑换点不少，但都是摆设，各种
理由不让兑换。”还有网友称，前
段时间在昆明买了一瓶中奖了，一
路从昆明兑奖兑到抚仙湖，然后到
澄江，又兑到昆阳，再兑回成都，这
都到了乐山，还是没有成功。

“问了门店，也问了官方客
服，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
法！”4月9日，一名浙江网友告
诉紫牛新闻记者，网上发帖反映
此事后，康师傅那边曾私信说会

有工作人员回访了解，可到4月
9日，自己没接到任何电话。该
网友称，以前“再来1瓶”一个瓶
盖可以直接兑换，现在还要扫码
兑换，关键是还兑换不了。

紫牛新闻记者注意到，针对
兑换不了的问题，有网友称，商
家必须要联系供货商开通才能
兑换，不开通就兑换不了，现在
开通兑换这个的商家特别少。
“我终于换到了，没有在可兑换
店铺里反而可以换，这波操作真
搞不懂了！”还有网友说。

紫牛新闻记者在“康师傅畅
饮社”小程序上看到，该活动是
从3月1日至9月30日。按照
活动规则，消费者每成功扫描一
个瓶盖内二维码后有机会抽取
以下奖品之一：500ml康师傅绿
茶“再来1瓶”兑换券或1L康师
傅绿茶“再来1瓶”兑换券。活
动期间获奖者需在获奖起168
小时（7天）奖品有效期内，在活
动页面中查询附近可兑换门店，
至门店线下兑换相应产品1瓶。

4月9日下午，紫牛新闻记

者就此联系了康师傅饮品全国
热线，一名工作人员没有对无法
兑换的问题予以答复，只是记录
下了记者的联系方式，表示会有
相关专业人员联系解答。可到
发稿前，记者未接到关于此事的
电话回复。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郭一鹏

兑奖页面

货车撞上考试车，学员
多处骨折、颅内出血

林先生介绍，他于2025年
12月报名参加了南通市如东县
金昌驾校C1机动车驾驶课程，
并与驾校签订了教学合同。今
年3月 21日，他预约了科目三
考试，当日上午8点左右，教练
尤某带着包括他在内的4名学
员，前往如东长沙小型车科目三
考场进行练习，“教练当时租了
一辆考试车，带着我们去练，两
条线路一人练了一圈。”

然而，在练完返还考试车的
途中，车辆行驶至一处没有交通
信号灯路口时，一辆货车未按规
定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直接从
左后侧撞击了教练车，这导致坐
在后排左侧的林先生当场陷入
昏迷。送医后，如东县中医院于
3月21日对林先生的伤情做出
了锁骨骨折、肋骨骨折，同时伴
有脑部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诊断。

如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
队于3月21日开具的道路交通
事故认定书显示，货车司机马某
负主要责任；教练尤某负次要责
任。

林先生告诉记者，事故发生
后，他通过律师联系了主要责任
方（货车）的保险公司，目前通过

交强险已经支付了 14400元。
而作为事故次要责任人的教练
尤某，先后两次垫付了共5000
元医药费：第一次是林先生刚进
医院时，教练垫了3000块钱，直
接交到医院用于检查、办理住
院。

此后，医院告知林先生需要
进行锁骨手术，他也将这一消息
告知了教练，“她听了可能就不
太愿意给钱了，后面商量了一
下，她又给了我2000块钱。到
4月6日医院这边欠费了，教练
直接说不给钱了。”

4月9日，林先生刚做完锁
骨手术，而肋骨手术还要等几个
月进行，总花费保守估计也要数
万元。在他看来，目前拿到的这
些钱并不足以支撑后续治疗费
用。而更让林先生难以接受的
是驾校拒绝承担责任的态度，他
告诉记者，金昌驾校曾有人打电
话给他：“他们说自己一点责任
都没有，因为是租的考试车，不
是驾校的车。”

驾校称货车为事故主
责，垫付5000元医药费是
出于人情

根据林先生的陈述，记者联
系了如东县金昌驾校的工作人

员。对方表示，在这起事故中，
涉事车辆为教练从考场租借，
驾校无需对非本单位的车辆问
题负责：“当时他们是租考场车
练的，跟我们这儿基本不搭
界。”同时货车也应承担主要责
任，“反正按照交通法，这个我
们可以不垫的。”而当记者追问
驾校是否会与林先生协商后续
医药费垫付时，对方回应称，后
续应该由主要责任方的保险公
司赔付。

记者又联系到了事故中开
车的教练尤某，她表示自己目
前已经垫付了较多的医药费，
“其实不止 5000元，还有护工
费、检查费，总共垫了 6000多
块钱。”

同时，尤某强调自己支付的
医药费并不是驾校的“赔付”，而
是她出于人情道义的“垫付”，
“按照法律来讲，没有任何人有
义务去垫付医药费，但是我先帮
他垫付了这么多，是出于情分。”
对于林先生后续的治疗费用，她
表示自己“无力垫付”。并且，自
己不仅看望了林先生，也帮他推
进了交强险的申请流程，“我跑
好几个地方去申请了，交警队都
跑了两次。”因此，对于林先生要
求驾校和教练承担责任、协商赔
偿的诉求，尤某明确表示无法接

受：“不是他说什么我都得照做，
不是得讲法律吗？”

至此，驾校、教练均认为自
身责任有限，事件双方当事人
各执一词。那么，林先生后续
的医疗费用应该由谁承担？记
者又联系了货车司机马某，询
问其保险公司的后续赔付计
划，他表示除了交强险外，保险
公司还有部分商业险，但具体
如何赔付他不清楚，“我那个上
面是这样写的，但具体赔多少，
保险公司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同时他指出，教练和驾校方也
需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租赁车不能免除
驾校责任，货车方与驾校需
共同承担赔偿

江苏润商律师事务所主任
崔武律师告诉记者，本事件中驾
校以“车辆系租用”为由拒绝担
责，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民法
典、《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与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接受机
动车驾驶培训的人员，在培训活
动中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
任，当事人请求驾驶培训单位承
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因此，只要事故发生在培训

活动中，无论车辆所有权归属，
驾校均需对“机动车一方责任”
部分负责。本案中，教练带学员
练车往返考场属于教学活动的
延伸，驾校不能以车辆系租用为
由逃避责任。同时，教练垫付的
费用可视为驾校先行赔付的一
部分，不能以此免除驾校的法定
责任。

关于赔偿方案，由于交警认
定事故货车司机主责、教练次
责，因此应由双方共同承担赔偿
责任。在司法实践中，除交强险
赔付外，主责方应承担剩余损失
的70%，次责方承担30%，教练
个人与驾校对学员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如驾校赔偿后，认为教
练有重大过错，可向教练追偿。
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林先生医
疗费、后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
费、残疾赔偿金（如有）、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法定损失中属于一
方的份额。如事故车辆各方有
商业保险，则由保险公司在理赔
范围内代为赔偿各方应承担的
损失。

维权路径方面，崔律师建议
林先生向法院提起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诉讼，同时可申请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
付手术费用，以解决眼前的治疗
困境。

近日，江苏南通的林先生向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反映称，自
己于2025年12月在如东县金昌驾校报名学车，2026年3月21日
练车途中遭遇车祸。事发时，一辆货车与教练驾驶的从考场租赁的
考试车相撞，车上共4名学员，他的伤势最严重，经如东县中医院诊
断为颅内出血、锁骨骨折和肋骨骨折。如东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月21日开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货车司机马某负主要责
任，教练尤某负次要责任。

林先生称，作为主责方的货车司机目前仅通过交强险赔付了
14400元，而作为次责方的教练垫付5000多元后即无力继续赔
偿，驾校也表示“因为不是驾校的车，他们不承担责任”。林先生说，
治疗及后续康复的费用挺多，目前这种局面已经让他陷入了困境。

见习记者 甘嘉颖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刘浏

事故现场 事故认定书明确了主次责任


